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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477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議題 

從精神衛生法談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預防與治療及酒駕、霸凌、

家暴、吸毒者的簡易研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背景概述 

酒駕、霸凌、家暴、竊盜與吸毒幾乎是經常在媒體上可以看得到

的新聞。尤其因為酒駕的情況仍頻，於是社會上有人提議學新加坡處

以鞭刑，給予酒駕者留下深痛的教訓以阻絕其酒駕的錯誤行為。但被

法務部與法律學者則認為這樣的體罰不符合世界潮流。 

    曾有酒駕累犯，從民國 90 年至 105 年，累計 8 度酒駕被逮，最

後 1 次被法院以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判刑 11 月，不得易科

罰金。我們不禁要問這犯者出獄後是否會記取教訓不再酒駕？其實答

案應該是看他是否記取教訓而停止自己的酒駕錯誤行為，而他是否對

自己錯誤的行為有所認知才是矯正他錯誤行為的先決條件；換言之，

這是心理層面複雜的問題，不是單純繩以刑罰的問題；又事實上，入

獄者在監獄的受刑過程，主管機關亦都是以感化矯正其錯誤的心裡認

知為主，既然如此，對於酒駕者，甚至霸凌、家暴、竊盜與吸毒者，

這些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傾向者，何以不考慮以強制其接受心理治療

以健全其精神衛生的感化矯正措施為優先考量；或在我們的正規教育

內容中增加對反社會人格障礙的認識，以強化我們在遭遇這類人時應

有的調適，而不致於讓自己太受傷或被負面影響成為另外一個反社會

人格障礙的人。 

三、議題所涉法律 

精神衛生法、國民教育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教育基本法、職業

安全衛生法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。 

四、議題簡要研析 

耳熟的霸凌（bullying，生氣、攻擊、暴力）即是其中一種，強

凌弱、大欺小、眾凌寡、屬人性黑暗面的懦弱行為，多肇因於自己無

能解決困擾和挫折，無力克服人性枷鎖，無法戰勝自己最大的敵人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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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。從小孩子與生俱來(天生的、大人生的)加上後天的養育、教育

(因才施教)，心理和環境因素介入，造就孩子早期的人格雛型，進而

影響其未來的一生，而這些人格的雛型都在人生的早期塑型。 

霸凌又常和非典型家庭(破碎家庭、隔代教養、單親家庭…)、各

類型的家庭暴力、兒童青少年性侵害議題、成長早期的創傷經驗、及

兒童青少年物質(含毒品)濫用…等，有相互關聯及因果關係，成因複

雜度高且廣。它不僅造成受害人心靈創傷，也造成課業成就低落、人

際疏離，甚至造成受害人的報復性攻擊；對加害人也有一定影響，這

些加害人成年後的犯罪率、酗酒現象比例相當高。 

霸凌受害人的後遺症相當多，包括逃家、逃學、出現慢性疾病、

自殺和飲食不正常等，並且會造成自尊降低、時常焦慮不安、悲觀思

考與高度渴求關懷心理。其中有些受害人長大後可能會轉變成加害

人，這些同時是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學生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也比單純

的加害人或受害人高。 

反社會型人格 （antisocial personality），雖非精神衛生法所

定義之精神疾病，但曾被稱作精神病質性人格或社會病態人格。具有

這種性格的人往往缺乏道德觀念，缺乏罪惡感，情感不成熟，以自我

為中心，缺乏自我控制能力。其特徵行為是以衝動和不負責任的方

式，有時是以敵意和嚴重暴力來顯露內心衝突。他們對挫折的耐受力

很差。常不能預計自己的反社會行為帶來的消極後果，絲毫沒有不道

德或罪惡感。流行病學方面， 國外一般人群中反社會性人格障礙症

的患病率在 0.2%到 3.7%之間，台灣的數據為 0.03%到 0.14%之間，在

服刑罪犯中，患病率可達 39%到 76%。男女之比為 5~8:1。 

有論者認為某些特徵和心理態度，使得一個種族中約有 20%的

人，會極力反對任何以改善為目的的活動或團體，這樣的人具有反社

會的傾向。很重要的是，在行政管理、警政事務及心理健康等相關領

域裡，能夠察覺並隔離具有這種人格特質的人，以保護社會大眾，使

這些人無法肆意傷害他人，造成悲慘的後果。  

而在這 20%中，只有 2.5%是真正危險的角色，我們只須稍加努

力，便能大幅改善社會的現況。拿破崙、希特勒與蝙蝠俠電影中小丑

的角色，就是反社會人格者絕佳的例子。我們很容易就忽略那些比較

不醒目的例子，因而沒有察覺到這樣的人正普遍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

活中。雖然每一族群中約有 20%具有反社會的人格特性，但他們在數

量上不成比例地對其餘 80%的人造成了困擾。如果我們能認識這種人

格，心理上就能如同打預防針，為自己省卻許多不必要的失敗與心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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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反社會行為是蓄意的、造成他人傷害或是不考慮他人安危的行

為。反社會行為可能是外顯的針對他人的暴力與攻擊；也可能是隱蔽

的涉及欺騙、偷竊、違反社會規範與法律，情節輕重各不相同。在臺

灣社會發生的多起嚴重暴力攻擊與酒駕撞死人事件，對大眾的心理造

成相當衝擊，繼而對於道德與法律帶來的約束力失去信心、人際之間

的信任受到挑戰，許多人變得焦慮、過度小心，甚至多疑。我們如能

瞭解辨識反社會人格的特質，有助於減輕傷害。  

要強調的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患者看起來往往與一般人無

異，甚至會顯得有魅力而吸引人。但他們缺乏同理心、悔恨或羞恥的

特質，使得其自利而衝動的行為模式更加危險。但同時也讓他們善於

偽裝與欺瞞，可以輕易地操弄人際關係。針對配偶或小孩的家庭暴

力、酒駕、竊盜以及詐欺也都是他們成年期常見的行為。根據美國精

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 5 版(DSM-5)指出反社會型人格障

礙症患者從青年期（15 歲）期間即呈現一種廣泛的「漠視及侵犯他

人權益」的行為或思考模式，在 15 歲以前即有行為規範障礙症的證

據。什麼是「漠視及侵犯他人權益」的行為或思考模式呢？在這個診

斷準則中列舉 7 種，而患者至少有其中 3 種以上：(1)無法遵守社會

規範或法律。(2)為個人私利或樂趣而詐欺，例如經常說謊、哄騙他

人。(3)衝動，無法做長遠打算。(4)容易發脾氣，而且具攻擊性。常

常與人起肢體衝突。(5)魯莽，不在意自己或他人的安危。(6)經常地

不負責任，例如無法維持工作，或是亂開支票。(7)不知悔恨、少內

疚感。常常以無動於衷或合理化的方式，看待自己對他人所造成的傷

害、虐待或偷竊。  

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在精神醫療中是一種以藥物治療而成效不

佳的病態人格，但隨著年齡增長症狀可能變得較輕微。當患者覺得自

己屬於某個群體時，在團體中其社會化的程度會進步，人格障礙症也

有機會改善。結婚、與家庭緊密的聯結，以及穩定的工作，這些因子

都能增進患者尋求改變的動機，並改善其症狀。  

心理治療對改善人格障礙是有益的，通過深入接觸與他們建立良

好的關係，以人道主義和關心的態度對待他們，幫助他們認識個性的

缺陷所在，進而指出個性是可以改變的，鼓勵他們樹立信心，改造自

己性格。治療性社區，或稱治療性團體。實際上是一種生活和學習環

境，通過參加其中活動以控制和改善他們的偏離行為。 

    對此，茲提出以下幾點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中有關酒駕、霸凌、

家暴與吸毒者管理的簡要研析供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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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治療的重要 

        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應屬於心理衛生的範疇，雖然未如精 

     神疾病的嚴重但早期發現與治療對個人、家庭、社會與國家都 

     有很大的影響，建議與法規中應建立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之診 

     斷標準。對酒駕、霸凌、家暴與吸毒者等具有反社會型人格障 

     礙症傾向者，強制其心理治療或教育以健全其精神衛生。尤其 

     對犯罪者的感化矯正教育更應重視與加強。 

(二)從教育強化國民的心理建設 

    在正規教育(如國民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、基本教育、職業

安全衛生教育等) 中加入對認識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的教材，

讓人民對其有進一步的瞭解，以加強心理上的建設。 

(三)建構政府機關間的通報與管理 

    依照上述標準如發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症者，政府之行政

管理、警政事務及心理健康或精神衛生等相關領域裡應介入管

理，並隔離或特別關切具有這種人格特質的人，以保護社會大

眾，使這些人無法恣意傷害他人，避免悲劇的產生。 

(四)對於酒駕累犯管理的特別建議 

        除強制犯罪者須接受心理治療或感化矯正教育外，對於累犯 

    一定次數以上者，應考慮對未滿法定年齡即酒駕者禁止其考駕照 

    資格或對持有駕照者吊銷其駕照(註：我國現行對酒精濃度超過 

    規定標準而開車((包括汽車與機車))者吊銷、扣駕照的規定有以 

    下幾種情形：1.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駕照，移置車輛，並不  

    能再考領；2.5年內 2次以上者，移置車輛，吊銷駕照；3.載未 

    滿 12歲兒童或肇事使人受傷，吊扣駕照 2年，並移置車輛；4. 

    酒精濃度超過標準，因而肇事且載有未滿 12歲兒童者，按其吊 

    扣駕照期間加倍；5.駕駛營業大客車者，吊銷駕照。)並終生或 

    一定期間內再犯者不得再考照。 

(五)鼓勵或以法律規定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(如日本的做法)對其酒 

    駕、霸凌、家暴與吸毒等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傾向之員工進行管 

    理，必要時給予心理治療或教育以健全其精神衛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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